
迈向全球化的进程—汉斯·梅塞尔时代 
 

汉斯·梅塞尔在 28 岁时接替了他的父亲阿道夫掌管公司并担任总裁。在年

轻的汉斯的掌舵下，阿道夫梅塞尔股份有限公司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分享了当时

的经济繁荣。 
 
在联邦共和国的 初几年里，梅塞尔的发展并不是完全依靠其与一些被看做

是“经济奇迹”的重点行业，如钢铁和造船的业务合作，还包括其在海外发展的

众多子公司和合资企业。20 世纪 60 年代初，公司的继续成长受到内部的瓶颈限

制，阿道夫·梅塞尔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同赫司特集团的子公司格里斯海姆公司合

并，于 1965 年组建成为梅塞尔格里斯海姆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意味着家族失去

了一定的企业控制权，因为公司的股东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66%的股份属于赫

司特而 33%的股份由梅塞尔家族通过梅塞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虽然合并后的公司是作为赫司特集团的一部分来运营，但是根据汉斯·梅塞

尔与赫司特公司之间签定的基本协议，梅塞尔家族还是能够确保其对于梅塞尔格

里斯海姆公司的长远影响力。梅塞尔和赫司特事先商定，梅塞尔家族在公司的执

委会留有永久席位。执行委员会是由“至少三位但不多于四位成员构成。梅塞尔

家族有权提名一位执行董事，只要梅塞尔的股权不低于 10%，而赫司特有权提名

两位执行董事。” 
 
确保对公司的影响力 

汉斯·梅塞尔被任命为第一任首席执行官。此外，双方同意组建一个股东委

员会，“其中赫司特和梅塞尔家族各派两名成员”。协议原则上规定公司的决策必

须取得股东委员会 75%赞成才能通过。这些决策包括“改变公司的宗旨”、“拨走

较大数目的贷款”或是“任命和罢免执行董事”。此外，在梅塞尔家族内部也达

成了各种协议以确保家族对公司经营上的影响力不受威胁。例如，汉斯·梅塞尔

及妻子瑞阿·梅塞尔同他们的孩子们签署了一份协议，内容是每个家庭成员都有

义务在未来共同行使他们的投票权利。简而言之：尽管“只”拥有 33%左右的股

份，但是家族在公司的决策上绝对拥有 100%的影响力。 
 
全新的应用技术 

在新公司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很快就表明，梅塞尔格里斯海姆股份有限公

司在挖掘合并后潜在的协同优势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并且这种协作已被发挥得淋

漓尽致。1978 年公司的营业额首次超过了 10 亿德国马克，达到了 17 亿德国马

克，几乎是 10 年前营业额的两倍。到了 1984 年，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 高峰，

成为梅塞尔格里斯海姆 成功的财政年。工业气体业务仍然是公司真正的增长原

因，占 1975 年到 1989 年间总营业额的 70%左右。除了拥有在钢铁、造船、汽车

和化学行业的传统客户，公司尤其得益于成功开发出压缩气和液化气、混合气和

特气方面的全新应用技术，这些新应用全都归功于巨大的研发工作。 
东欧“铁幕”的瓦解，使梅塞尔格里斯海姆有机会进入了前社会主义国家的

市场，直至 1993 年春天梅塞尔格里斯海姆的一个时代—汉斯·梅塞尔划上句号。

汉斯·梅塞尔任职首席执行官 40 年后，于 68 岁那年从公司的执行岗位上正式退

休。然而公司继续得益于他在股东委员会和监事会不同岗位上的经验和专业知

识，直至他于 1997 年辞世。 


